关于医药机构新增定点业务
申请表变更的通知

各医药机构：
沈阳市医保中心严格落实《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 第3号）、《关于明确零售药店和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部分问题的指导意见》（辽医保发〔2021〕5号）、《关于定点医药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中需进一步明确事项的通知》、《关于印发<辽宁省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4年版）>的通知》（辽医保发〔2024〕4号）、《辽宁省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经办规程（试行）》等文件要求，现对医药机构新增定点业务申请表进行修改，同时更新《沈阳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新增变更业务办理使用手册》、《沈阳市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新增变更业务办理使用手册》，请各医药机构对照使用手册进行信息填报，其余事项不变。
咨询电话：6269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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